國立宜蘭大學應徵(單位/職稱)面試評分表(總表)
	序號
	1
	2
	3

	姓名
	
	
	

	性別
	
	
	

	年次
	
	
	

	現職服務單位

及職稱
	
	
	

	最高學歷
	
	
	

	專長
（如專業證照，英文能力等）
	
	
	

	工作經歷
	
	
	

	通訊地址

及聯絡電話
	
	
	

	任用資格

審查結果
	
	
	

	面試評分
(平均分數)
	
	
	

	備註
	
	
	


1.【評分項目與配分】
 滿分100分，80分(含)以上具正備取資格。
   儀態20% (態度、舉止、語言表達、人格特質等)
   職能30% (溝通協調、自我管理、完成任務能力)
   才識50% (專業知識、技術與經驗、問題判斷分析、領導能力)
 面試評分未達70分或高於90分以上者，請於備註欄填具說明。
2.基於簡化用人作業流程，凡進用期間短於1年之職務代理人及約用技工職缺，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略以，由用人單位組成初審小組面試後，簽奉校長核定後逕行進用。

委員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
